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77/c5175044/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9 号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落实《税务总局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大出

口退税支持力度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通知》（税总货劳发〔 2022〕 36 号），进一步助力企业纾解

困难，激发出口企业活力潜力，更优打造外贸营商环境，更好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完善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

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年度评定工作应于企业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结果确定后 1 个月内完成。

纳税人发生纳税信用修复情形的 ,可以书面向税务机关提出重新评定管理类别。因纳税信

用修复原因重新评定的纳税人，不受《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46 号发布，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第十四条中“四类出口企业自评定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评定为其他管理类别”规定限制。

二、优化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管理

（一）纳税人应在申报出口退（免）税后 15 日内，将下列备案单证妥善留存，并按照申

报退（免）税的时间顺序，制作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目录，注明单证存放方式，以备税务

机关核查。 

1.出口企业的购销合同（包括：出口合同、外贸综合服务合同、外贸企业购货合同、生产

企业收购非自产货物出口的购货合同等）； 

2.出口货物的运输单据（包括：海运提单、航空运单、铁路运单、货物承运单据、邮政收

据等承运人出具的货物单据，出口企业承付运费的国内运输发票，出口企业承付费用的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服务费发票等）； 

3.出口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报关的单据（包括：委托报关协议、受托报关单位为其开具的代

理报关服务费发票等）。

纳税人无法取得上述单证的，可用具有相似内容或作用的其他资料进行单证备案。除另

有规定外，备案单证由出口企业存放和保管，不得擅自损毁，保存期为 5 年。

纳税人发生零税率跨境应税行为不实行备案单证管理。

（二）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纸质化、影像化或者数字化方式，留存保管上述备案单证。

选择纸质化方式的，还需在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目录中注明备案单证的存放地点。

（三）税务机关按规定查验备案单证时，纳税人按要求将影像化或者数字化备案单证转

换为纸质化备案单证以供查验的，应在纸质化单证上加盖企业印章并签字声明与原数据一致。

三、完善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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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进料加工出口企业，在国家实行出口产品征退税率一致政策后，因

前期征退税率不一致等原因，结转未能抵减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企业

进行核对确认后，可调转为相应数额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四、精简出口退（免）税报送资料

（一）纳税人办理委托出口货物退（免）税申报时，停止报送代理出口协议副本、复印

件。

（二）纳税人办理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免）税备案和申报时，停止报送融资租赁合同

原件，改为报送融资租赁合同复印件（复印件上应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企业印章 )。

（三）纳税人办理来料加工委托加工出口货物的免税核销手续时，停止报送加工企业开

具的加工费普通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四）纳税人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时，停止报送代理出口协议原件。

（五）纳税人申请开具《代理进口货物证明》时，停止报送加工贸易手册原件、代理进

口协议原件。

（六）纳税人申请开具《来料加工免税证明》时，停止报送加工费普通发票原件、进口

货物报关单原件。

（七）纳税人申请开具《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时，停止报送《出口货物已补税 /未退税

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对于本条所述停止报送的资料原件，纳税人应当妥善留存备查。

五、拓展出口退（免）税提醒服务

为便于纳税人及时了解出口退（免）税政策及管理要求的更新情况、出口退（免）税业

务申报办理进度，税务机关为纳税人免费提供出口退（免）税政策更新、出口退税率文库升级、

尚有未用于退（免）税申报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已办结出口退（免）税等提醒服务。纳税人可

自行选择订阅提醒服务内容。

六、简化出口退（免）税办理流程

（一）简化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备案流程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在生产企业办理委托代办退税备案后，留存以下资料，即可为该生产

企业申报代办退税，无需报送《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35 号发

布）和企业代办退税风险管控制度： 

1.与生产企业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合同（协议）； 

2.每户委托代办退税生产企业的《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 

3.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风险管控制度、内部风险管控信息系统建设及应用情况。

生产企业办理委托代办退税备案变更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将变更后的《代办退税情况

备案表》留存备查即可，无需重新报送该表。

（二）推行出口退（免）税实地核查“容缺办理” 

1.对于纳税人按照现行规定需实地核查通过方可办理的首次申报的出口退（免）税以及变

更退（免）税办法后首次申报的出口退（免）税，税务机关经审核未发现涉嫌骗税等疑点或者

已排除涉嫌骗税等疑点的，应按照“容缺办理”的原则办理退（免）税：在该纳税人累计申报

的应退（免）税额未超过限额前，可先行按规定审核办理退（免）税再进行实地核查；在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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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累计申报的应退（免）税额超过限额后，超过限额的部分需待实地核查通过后再行办理退

（免）税。

上述需经实地核查通过方可审核办理的首次申报的出口退（免）税包括：外贸企业首次

申报出口退税（含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首次申报自营出口业务退税），生产企业首次申报出口退

（免）税（含生产企业首次委托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申报代办退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首次申

报代办退税。

上述按照“容缺办理”的原则办理退（免）税，包括纳税人出口货物、视同出口货物、对

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发生零税率跨境应税行为涉及的出口退（免）税。

上述累计申报应退（免）税额的限额标准为：外贸企业（含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自营出口

业务） 100 万元；生产企业（含生产企业委托代办退税业务） 200 万元；代办退税的外贸综合服

务企业 100 万元。 

2.税务机关经实地核查发现纳税人已办理退（免）税的业务属于按规定不予办理退（免）

税情形的，应追回已退（免）税款。因纳税人拒不配合而无法开展实地核查的，税务机关应按

照实地核查不通过处理相关业务，并追回已退（免）税款，对于该纳税人申报的退（免）税业

务，不适用“容缺办理”原则。 

3.纳税人申请变更退（免）税方法、变更出口退（免）税主管税务机关、撤回出口退（免）

税备案时，存在已“容缺办理”但尚未实地核查的退（免）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应当先行开展

实地核查。经实地核查通过的，按规定办理相关变更、撤回事项；经实地核查发现属于按规定

不予办理退（免）税情形的，应追回已退（免）税款后，再行办理相关变更、撤回事项。

七、简便出口退（免）税办理方式

（一）推广出口退（免）税证明电子化开具和使用

纳税人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代理进口货物证明》《委托出口货物证明》《出口

货物转内销证明》《中标证明通知书》《来料加工免税证明》的，税务机关为其开具电子证明，

并通过电子税务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网上渠道（以下简称网上渠道）向纳税人反馈。

纳税人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相关涉税事项时，仅需填报上述电子证明编号等信息，无需另

行报送证明的纸质件和电子件。其中，纳税人申请开具《中标证明通知书》时，无需再报送中

标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

纳税人需要作废上述出口退（免）税电子证明的，应先行确认证明使用情况，已用于申

报出口退（免）税相关事项的，不得作废证明；未用于申报出口退（免）税相关事项的，应向

税务机关提出作废证明申请，税务机关核对无误后，予以作废。

（二）推广出口退（免）税事项“非接触”办理

纳税人申请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证明开具及退（免）税申报等事项时，按照现行

规定需要现场报送的纸质表单资料，可选择通过网上渠道 ,以影像化或者数字化方式提交。纳税

人通过网上渠道提交相关电子数据、影像化或者数字化表单资料后，即可完成相关出口退（免）

税事项的申请。原需报送的纸质表单资料，以及通过网上渠道提交的影像化或者数字化表单资

料，纳税人应妥善留存备查。

税务机关受理上述申请后，按照现行规定为纳税人办理相关事项，并通过网上渠道反馈

办理结果。纳税人确需税务机关出具纸质文书的，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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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善出口退（免）税收汇管理

纳税人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的出口货物，有关收汇事项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应当在出口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前收

汇。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但符合《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附件 1）所列原因的，纳

税人留存《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附件 2）及举证材料，即可视同收汇 ;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

收汇最终日期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的，应当在合同约定收汇日期前完成收汇。

（二）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别为四类的纳税人，在申报出口退（免）税时，应当向税务

机关报送收汇材料。

纳税人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的，应当在申报退（免）

税时报送收汇材料。

纳税人被税务机关发现收汇材料为虚假或冒用的，应自税务机关出具书面通知之日起 24

个月内，在申报出口退（免）税时报送收汇材料。

除上述情形外，纳税人申报出口退（免）税时，无需报送收汇材料，留存举证材料备查

即可。税务机关按规定需要查验收汇情况的，纳税人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要求报送收汇材料。

（三）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税务机关未办理出口退

（免）税的，不得办理出口退（免）税；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应在发生相关情形的次月

用负数申报冲减原退（免）税申报数据，当期退（免）税额不足冲减的，应补缴差额部分的税

款： 

1.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的，未在合同约定收

汇日期前完成收汇； 

2.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 

3.未按本条规定留存收汇材料。

纳税人在本公告施行前已发生上述情形但尚未处理的出口货物，应当按照本项规定进行

处理；纳税人已按规定处理的出口货物，待收齐收汇材料、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

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

（四）纳税人确实无法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的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

（五）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收汇材料为虚假或者冒用的，应

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相应的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征

税政策。

本条所述收汇材料是指《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及举证材料。对于已收汇的出口货物，

举证材料为银行收汇凭证或者结汇水单等凭证；出口货物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委托出口并

由受托方代为收汇，或者委托代办退税并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为收汇的，可提供收取人民币

的收款凭证；对于视同收汇的出口货物，举证材料按照《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确定。

本条所述出口货物，不包括《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2〕 39 号）第一条第二项（第 2 目除外）所列的视同出口货物，以及

易货贸易出口货物、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

九、施行时间

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第四条、第五条自 2022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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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自 2022 年 6 月 21 日起施行。《废止的文件条款目录》

（附件 3）中列明的条款相应停止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 

1. 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 

2. 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 

3. 废止的文件条款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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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

一、因国外商品市场行情变动的，提供有关商会出具的

证明或有关交易所行情报价资料；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

的，提供进口商相关证明材料。

二、因出口商品质量原因的，提供进口商的有关函件和

进口国商检机构的证明；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进口国商检

机构证明的，提供进口商的检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或者货物、

原材料生产商等第三方证明材料。

三、因动物及鲜活产品变质、腐烂、非正常死亡或损耗

的，提供进口商的有关函件和进口国商检机构的证明；由于

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提供商检证明的，提供进口商相关证明材

料、货物运输等第三方证明材料。

四、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提供报刊等

新闻媒体的报道材料或中国驻进口国使领馆商务处出具的

证明。

五、因进口商破产、关闭、解散的，提供以下任一资料：

报刊等新闻媒体的报道材料、中国驻进口国使领馆商务处出

具的证明、进口商所在地破产清算机构出具的证明、债权申

报证明。

六、因进口国货币汇率变动的，提供报刊等新闻媒体刊

登或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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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因溢短装的，提供提单或其他正式货运单证等商业

单证。

八、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申报退（免）

税截止期限以后的，提供出口合同。

九、因无法收汇而取得出口信用保险赔款的，提供相关

出口信用保险合同、保险理赔单据、赔款入账流水等资料。

十、因其他原因的，提供合理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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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

所属期/申报年月： 年 月 申报批次：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序号

出口货

物报关

单号

代理出

口货物

证明号

出口

发票

号

出口退（免）税

销售额
已收汇情况 视同收汇情况

备

注
币种 金额

折合

人民

币金

额

收汇

日期

收汇

凭证

号

凭证

币种

凭证

总金

额

其中：对应

本 报 关 单

（ 代 理 证

明）金额

其中：对应

本 报 关 单

（ 代 理 证

明）折合人

民币金额

付汇

人

非进口

商付汇

原因

原因

代码

原因

具体

说明

举证材

料种类

折合

人民

币金

额

合同约

定全部

收汇最

终日期

出口

合同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说明：

1.“所属期/申报年月”：按本表对应的出口退（免）税申报表的所属期(申报年月)填写。

2.“申报批次”：按本表对应的出口退（免）税申报表的申报批次填写。

3.第1栏“序号”：按八位流水号填写，从00000001到99999999。

4.第2栏“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按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海关编号+0+项号填写，共21位；实际业务无出口货物报关单的按税务机关要求填写；委托出口的此栏不

填。同一出口货物报关单号对应多个收汇凭证号、多个视同收汇原因的，此栏仅需填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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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3栏“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按《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编号（18位）+两位项号（01、02…）填写，项号按《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所列顺序编写；自营出口

的此栏不填。同一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对应多个收汇凭证号、多个视同收汇原因的，此栏仅需填写一次。

6.第4栏“出口发票号”：按出口发票的号码填写。视同出口等无需开具出口发票的业务，按税务机关要求填写。同一出口发票号对应多个收汇凭证号、多个视

同收汇原因的，此栏仅需填写一次。

7.第5栏至第7栏“出口退（免）税销售额”：按本期申报退（免）税的销售额填写。同一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对应多个收汇凭证、多个视同

收汇原因的，此栏仅需填写一次。

“币种”：按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币制填写。

“金额”：按本期申报退（免）税的币种离岸价填写。

“折合人民币金额”：按本期申报退（免）税的人民币离岸价填写。

8.第8栏至第15栏“已收汇情况”：按本期申报退（免）税出口销售额的已收汇情况填写。同一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对应多个收汇凭证的，

应分行填写。

“收汇日期”：按银行收取款项的日期填写。

“收汇凭证号”：按银行收取款项的凭证号填写。

“凭证币种”：按银行收取款项的币种填写。

“凭证总金额”：按收汇凭证币种的总金额填写。

“对应本报关单（代理证明）金额”：按收汇凭证总金额中对应本出口货物报关单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的金额填写。

“对应本报关单（代理证明）折合人民币金额”：按收汇凭证总金额中对应本出口货物报关单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的折合人民币金额填写。

“付汇人”：按收汇凭证中的付款人填写。

“非进口商付汇原因”：付汇人与出口合同的购买方不一致的，填写具体原因。

9.第16栏至第21栏“视同收汇情况”：按本期申报退（免）税出口销售额的视同收汇情况填写。同一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有多个视同收汇原

因的，应分行填写。

“原因代码”：按本公告附件 1的视同收汇原因代码填写。

“原因具体说明”：按视同收汇的具体原因填写。

“举证材料种类”：按本公告附件 1的视同收汇举证材料清单填写。

“折合人民币金额”：按视同收汇的折合人民币金额填写。

“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视同收汇原因为“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退（免）税申报截止之日以后的”，填写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

“出口合同号”：按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对应的出口合同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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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附件3

废止的文件条款目录
序 标题 文号 废止内容 废止时间 

（ 1）第四条第二项第 2目第
（ 5）点 ④中的 “代理出口协议
复印件 ”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 2）第五条第二项第 5目第
（ 4）点中的 “代理出口协议副
本 ”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 3）第七条第三项第二款第 2目
“代理出口协议”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 4）第八条第四项 自 2022年5月 1日起废止

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
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
管理办法》的公告

2012年第 24
号

（ 5）第九条第四项第 2目第
（ 1）点 ①中的 “原件 ”、 ②中的 
“原件 ”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 6）第九条第四项第 2目第
（ 2）点 ③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 7）第十条第一项第一款第 1目
中的 “原件”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 8）第十条第二项第 1目中报送
加工贸易手册原件的规定、第 3
目中的 “原件”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 9）第十条第六项第一款第 1目
中的 “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未
退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 10）第十条第七项第 3目 自 2022年6月 21日起废止 

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
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
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3年第 12
号

附件 19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3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
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提
供收汇资料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3年第 30
号

全文废止 自 2022年6月 21日起废止 

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融
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管理办
法》的公告

2014年第 56
号

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融资租赁
合同（有法律效力的中文版） ”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5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办理出口 2017年第 35

（ 1）第一条第二项 “已向主管
税务机关备案 ” 自 2022年6月 21日起废止

货物退（免）税有关事项的
公告

号
（ 2）第四条 

6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
（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
告

2018年第 16
号

第八条 自 2022年6月 21日起废止 

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出口退（免）税有关
工作的通知

税总函〔
2020〕 28

号

（ 1）第三条第二项

自 2022年6月 21日起废止

（ 2）第七条第一款 

8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
退（免）税实行有关单证备
案管理制度的补充通知

国税函〔
2006〕 904

号

全文废止 (第一条已由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2年第24号废止）

自 2022年5月 1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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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年第 
	2022
	9
	号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落实《税务总局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支持力度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的通知》（税总货劳发〔 号），进一步助力企业纾解困难，激发出口企业活力潜力，更优打造外贸营商环境，更好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现就有关事
	2022
	〕 36
	项公告如下：

	纳税人发生纳税信用修复情形的 可以书面向税务机关提出重新评定管理类别。因纳税信
	一、完善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
	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年度评定工作应于企业纳税信用级别评价结果确定后 
	1
	个月内完成。

	,

	用修复原因重新评定的纳税人，不受《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年第 号发布， 年第 号修改）第十四条中“四类出口企业自评定之日起， 个
	2016
	46
	2018
	31
	12
	月内不得评定为其他管理类别”规定限制。

	二、优化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管理
	二、优化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管理

	（一）纳税人应在申报出口退（免）税后 日内，将下列备案单证妥善留存，并按照申报退（免）税的时间顺序，制作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目录，注明单证存放方式，以备税务
	15
	机关核查。 

	1.
	1.
	1.
	出口企业的购销合同（包括：出口合同、外贸综合服务合同、外贸企业购货合同、生产企业收购非自产货物出口的购货合同等）； 

	2.
	2.
	出口货物的运输单据（包括：海运提单、航空运单、铁路运单、货物承运单据、邮政收据等承运人出具的货物单据，出口企业承付运费的国内运输发票，出口企业承付费用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费发票等）； 

	3.
	3.
	纳税人无法取得上述单证的，可用具有相似内容或作用的其他资料进行单证备案。除另
	出口企业委托其他单位报关的单据（包括：委托报关协议、受托报关单位为其开具的代理报关服务费发票等）。



	有规定外，备案单证由出口企业存放和保管，不得擅自损毁，保存期为 年。（二）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纸质化、影像化或者数字化方式，留存保管上述备案单证。
	有规定外，备案单证由出口企业存放和保管，不得擅自损毁，保存期为 年。（二）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纸质化、影像化或者数字化方式，留存保管上述备案单证。
	有规定外，备案单证由出口企业存放和保管，不得擅自损毁，保存期为 年。（二）纳税人可以自行选择纸质化、影像化或者数字化方式，留存保管上述备案单证。
	5
	纳税人发生零税率跨境应税行为不实行备案单证管理。


	选择纸质化方式的，还需在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目录中注明备案单证的存放地点。
	选择纸质化方式的，还需在出口退（免）税备案单证目录中注明备案单证的存放地点。
	（三）税务机关按规定查验备案单证时，纳税人按要求将影像化或者数字化备案单证转换为纸质化备案单证以供查验的，应在纸质化单证上加盖企业印章并签字声明与原数据一致
	。

	三、完善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策


	Figure
	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进料加工出口企业，在国家实行出口产品征退税率一致政策后，因前期征退税率不一致等原因，结转未能抵减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企业
	进行核对确认后，可调转为相应数额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四、精简出口退（免）税报送资料
	四、精简出口退（免）税报送资料
	（一）纳税人办理委托出口货物退（免）税申报时，停止报送代理出口协议副本、复印
	件。

	（二）纳税人办理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免）税备案和申报时，停止报送融资租赁合同原件，改为报送融资租赁合同复印件（复印件上应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企业印章 
	)
	。

	（三）纳税人办理来料加工委托加工出口货物的免税核销手续时，停止报送加工企业开

	具的加工费普通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具的加工费普通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四）纳税人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时，停止报送代理出口协议原件。
	（五）纳税人申请开具《代理进口货物证明》时，停止报送加工贸易手册原件、代理进

	口协议原件。
	口协议原件。
	（六）纳税人申请开具《来料加工免税证明》时，停止报送加工费普通发票原件、进口
	货物报关单原件。

	（七）纳税人申请开具《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时，停止报送《出口货物已补税 未退税
	/


	为便于纳税人及时了解出口退（免）税政策及管理要求的更新情况、出口退（免）税业
	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对于本条所述停止报送的资料原件，纳税人应当妥善留存备查。
	五、拓展出口退（免
	）税提醒服务


	务申报办理进度，税务机关为纳税人免费提供出口退（免）税政策更新、出口退税率文库升级、尚有未用于退（免）税申报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已办结出口退（免）税等提醒服务。纳税人可
	自行选择订阅提醒服务内容。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在生产企业办理委托代办退税备案后，留存以下资料，即可为该生产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在生产企业办理委托代办退税备案后，留存以下资料，即可为该生产
	六、简化出口退（免）税办理流程
	（一）简化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备案流程

	企业申报代办退税，无需报送《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年第 号发
	2017
	35
	布）和企业代办退税风险管控制度： 


	1.
	1.
	1.
	与生产企业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合同（协议）； 

	2.
	2.
	每户委托代办退税生产企业的《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 

	3.
	3.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风险管控制度、内部风险管控信息系统建设及应用情况。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风险管控制度、内部风险管控信息系统建设及应用情况。
	生产企业办理委托代办退税备案变更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将变更后的《代办退税情况



	备案表》留存备查即可，无需重新报送该表。
	备案表》留存备查即可，无需重新报送该表。
	（二）推行出口退（免）税实地核查“容缺办理” 

	1.对于纳税人按照现行规定需实地核查通过方可办理的首次申报的出口退（免）税以及变更退（免）税办法后首次申报的出口退（免）税，税务机关经审核未发现涉嫌骗税等疑点或者已排除涉嫌骗税等疑点的，应按照“容缺办理”的原则办理退（免）税：在该纳税人累计申报的应退（免）税额未超过限额前，可先行按规定审核办理退（免）税再进行实地核查；在该纳
	Figure
	税人累计申报的应退（免）税额超过限额后，超过限额的部分需待实地核查通过后再行办理退（免）税。
	上述需经实地核查通过方可审核办理的首次申报的出口退（免）税包括：外贸企业首次申报出口退税（含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首次申报自营出口业务退税），生产企业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含生产企业首次委托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申报代办退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首次申
	报代办退税。

	上述按照“容缺办理”的原则办理退（免）税，包括纳税人出口货物、视同出口货物、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发生零税率跨境应税行为涉及的出口退（免）税。
	上述累计申报应退（免）税额的限额标准为：外贸企业（含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自营出口万元；代办退税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万元。 
	业务） 100
	万元；生产企业（含生产企业委托代办退税业务） 200
	100

	2.
	2.
	2.
	税务机关经实地核查发现纳税人已办理退（免）税的业务属于按规定不予办理退（免）税情形的，应追回已退（免）税款。因纳税人拒不配合而无法开展实地核查的，税务机关应按照实地核查不通过处理相关业务，并追回已退（免）税款，对于该纳税人申报的退（免）税业务，不适用“容缺办理”原则。 

	3.
	3.
	纳税人申请变更退（免）税方法、变更出口退（免）税主管税务机关、撤回出口退（免）税备案时，存在已“容缺办理”但尚未实地核查的退（免）税业务的，税务机关应当先行开展实地核查。经实地核查通过的，按规定办理相关变更、撤回事项；经实地核查发现属于按规定不予办理退（免）税情形的，应追回已退（免）税款后，再行办理相关变更、撤回事项。


	七、简便出口退（免）税办理方式
	七、简便出口退（免）税办理方式

	（一）推广出口退（免）税证明电子化开具和使用
	（一）推广出口退（免）税证明电子化开具和使用

	纳税人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代理进口货物证明》《委托出口货物证明》《出口货物转内销证明》《中标证明通知书》《来料加工免税证明》的，税务机关为其开具电子证明，并通过电子税务局、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网上渠道（以下简称网上渠道）向纳税人反馈。纳税人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相关涉税事项时，仅需填报上述电子证明编号等信息，无需另行报送证明的纸质件和电子件。其中，纳税人申请开具《中标证明通知书》时，无需再报送中
	标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的名称、地址、邮政编码。

	纳税人需要作废上述出口退（免）税电子证明的，应先行确认证明使用情况，已用于申报出口退（免）税相关事项的，不得作废证明；未用于申报出口退（免）税相关事项的，应向
	税务机关提出作废证明申请，税务机关核对无误后，予以作废。

	（二）推广出口退（免）税事项“非接触”办理
	（二）推广出口退（免）税事项“非接触”办理

	纳税人申请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证明开具及退（免）税申报等事项时，按照现行规定需要现场报送的纸质表单资料，可选择通过网上渠道 以影像化或者数字化方式提交。纳税人通过网上渠道提交相关电子数据、影像化或者数字化表单资料后，即可完成相关出口退（免）税事项的申请。原需报送的纸质表单资料，以及通过网上渠道提交的影像化或者数字化表单资
	,
	料，纳税人应妥善留存备查。

	税务机关受理上述申请后，按照现行规定为纳税人办理相关事项，并通过网上渠道反馈
	办理结果。纳税人确需税务机关出具纸质文书的，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出具。

	Figure
	八、完善出口退（免）税收汇管理
	八、完善出口退（免）税收汇管理

	纳税人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的出口货物，有关收汇事项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纳税人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的出口货物，有关收汇事项应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应当在出口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前收汇。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但符合《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附件 税人留存《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附件 ）及举证材料，即可视同收汇 收汇最终日期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的，应当在合同约定收汇日期前完成收汇。
	1）所列原因的，纳
	2
	;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

	（二）出口退（免）税管理类别为四类的纳税人，在申报出口退（免）税时，应当向税务
	机关报送收汇材料。

	纳税人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的，应当在申报退（免）
	税时报送收汇材料。

	纳税人被税务机关发现收汇材料为虚假或冒用的，应自税务机关出具书面通知之日起 
	24
	个月内，在申报出口退（免）税时报送收汇材料。

	除上述情形外，纳税人申报出口退（免）税时，无需报送收汇材料，留存举证材料备查
	即可。税务机关按规定需要查验收汇情况的，纳税人应当按照税务机关要求报送收汇材料。

	（三）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税务机关未办理出口退（免）税的，不得办理出口退（免）税；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应在发生相关情形的次月用负数申报冲减原退（免）税申报数据，当期退（免）税额不足冲减的，应补缴差额部分的税
	款： 

	1.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后的，未在合同约定收汇日期前完成收汇； 
	2.
	2.
	2.
	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 
	未在规定期限内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 


	3.
	3.
	未按本条规定留存收汇材料。
	未按本条规定留存收汇材料。



	纳税人在本公告施行前已发生上述情形但尚未处理的出口货物，应当按照本项规定进行处理；纳税人已按规定处理的出口货物，待收齐收汇材料、退（免）税凭证及相关电子信息后，
	即可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

	（四）纳税人确实无法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的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
	（四）纳税人确实无法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的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

	（五）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申报退（免）税的出口货物收汇材料为虚假或者冒用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相应的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征
	税政策。

	本条所述收汇材料是指《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及举证材料。对于已收汇的出口货物，举证材料为银行收汇凭证或者结汇水单等凭证；出口货物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委托出口并由受托方代为收汇，或者委托代办退税并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为收汇的，可提供收取人民币的收款凭证；对于视同收汇的出口货物，举证材料按照《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
	确定。

	本条所述出口货物，不包括《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 号）第一条第二项（第 目除外）所列的视同出口货物，以及
	2012
	39
	2
	易货贸易出口货物、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

	九、施行时间
	九、施行时间
	本公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自 年 月 日起施行，第四条、第五条自 年 
	2022
	5
	1
	2022
	6 


	Figure
	1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自 2022年 6月 21日起施行。《废止的文件条款目录》（附件 3）中列明的条款相应停止施行。
	月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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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 
	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 
	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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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止的文件条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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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 
	2022429
	年 
	月 
	日


	Figure
	附件1
	附件1
	视同收汇原因及举证材料清单
	一、因国外商品市场行情变动的，提供有关商会出具的证明或有关交易所行情报价资料；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的，提供进口商相关证明材料。
	二、因出口商品质量原因的，提供进口商的有关函件和进口国商检机构的证明；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提供进口国商检机构证明的，提供进口商的检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或者货物、原材料生产商等第三方证明材料。
	三、因动物及鲜活产品变质、腐烂、非正常死亡或损耗的，提供进口商的有关函件和进口国商检机构的证明；由于客观原因确实无法提供商检证明的，提供进口商相关证明材料、货物运输等第三方证明材料。
	四、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提供报刊等新闻媒体的报道材料或中国驻进口国使领馆商务处出具的证明。
	五、因进口商破产、关闭、解散的，提供以下任一资料：报刊等新闻媒体的报道材料、中国驻进口国使领馆商务处出具的证明、进口商所在地破产清算机构出具的证明、债权申报证明。
	六、因进口国货币汇率变动的，提供报刊等新闻媒体刊登或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资料。
	Figure
	七、因溢短装的，提供提单或其他正式货运单证等商业单证。八、因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申报退（免）税截止期限以后的，提供出口合同。九、因无法收汇而取得出口信用保险赔款的，提供相关出口信用保险合同、保险理赔单据、赔款入账流水等资料。十、因其他原因的，提供合理的佐证材料。
	Figure
	附件2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
	附件2出口货物收汇情况表
	所属期/申报年月：年月申报批次：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名称：金额单位：元（列至角分）
	序号
	序号
	序号
	出口货物报关单号
	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
	出口发票号
	出口退（免）税销售额
	已收汇情况
	视同收汇情况
	备注

	币种
	币种
	金额
	折合人民币金额
	收汇日期
	收汇凭证号
	凭证币种
	凭证总金额
	其中：对应本报关单（代理证明）金额
	其中：对应本报关单（代理证明）折合人民币金额
	付汇人
	非进口商付汇原因
	原因代码
	原因具体说明
	举证材料种类
	折合人民币金额
	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
	出口合同号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合计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说明：
	1.
	1.
	1.
	“所属期/申报年月”：按本表对应的出口退（免）税申报表的所属期(申报年月)填写。

	2.
	2.
	“申报批次”：按本表对应的出口退（免）税申报表的申报批次填写。

	3.
	3.
	第1栏“序号”：按八位流水号填写，从00000001到99999999。

	4.
	4.
	第2栏“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按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海关编号+0+项号填写，共21位；实际业务无出口货物报关单的按税务机关要求填写；委托出口的此栏不填。同一出口货物报关单号对应多个收汇凭证号、多个视同收汇原因的，此栏仅需填写一次。

	5.
	5.
	第3栏“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按《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编号（18位）+两位项号（01、02…）填写，项号按《代理出口货物证明》所列顺序编写；自营出口的此栏不填。同一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对应多个收汇凭证号、多个视同收汇原因的，此栏仅需填写一次。

	6.
	6.
	第4栏“出口发票号”：按出口发票的号码填写。视同出口等无需开具出口发票的业务，按税务机关要求填写。同一出口发票号对应多个收汇凭证号、多个视同收汇原因的，此栏仅需填写一次。

	7.
	7.
	7.
	第5栏至第7栏“出口退（免）税销售额”：按本期申报退（免）税的销售额填写。同一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对应多个收汇凭证、多个视同收汇原因的，此栏仅需填写一次。

	“币种”：按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币制填写。“金额”：按本期申报退（免）税的币种离岸价填写。“折合人民币金额”：按本期申报退（免）税的人民币离岸价填写。

	8.
	8.
	第8栏至第15栏“已收汇情况”：按本期申报退（免）税出口销售额的已收汇情况填写。同一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对应多个收汇凭证的，应分行填写。“收汇日期”：按银行收取款项的日期填写。“收汇凭证号”：按银行收取款项的凭证号填写。


	Figure
	“凭证币种”：按银行收取款项的币种填写。“凭证总金额”：按收汇凭证币种的总金额填写。“对应本报关单（代理证明）金额”：按收汇凭证总金额中对应本出口货物报关单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的金额填写。
	“对应本报关单（代理证明）折合人民币金额”：按收汇凭证总金额中对应本出口货物报关单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的折合人民币金额填写。“付汇人”：按收汇凭证中的付款人填写。“非进口商付汇原因”：付汇人与出口合同的购买方不一致的，填写具体原因。
	9.第16栏至第21栏“视同收汇情况”：按本期申报退（免）税出口销售额的视同收汇情况填写。同一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有多个视同收汇原因的，应分行填写。“原因代码”：按本公告附件 1的视同收汇原因代码填写。“原因具体说明”：按视同收汇的具体原因填写。“举证材料种类”：按本公告附件 1的视同收汇举证材料清单填写。“折合人民币金额”：按视同收汇的折合人民币金额填写。
	“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视同收汇原因为“出口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在退（免）税申报截止之日以后的”，填写合同约定全部收汇最终日期。“出口合同号”：按出口货物报关单号或代理出口货物证明号对应的出口合同号填写。
	Figure

	附件3
	附件3
	废止的文件条款目录
	序
	序
	序
	标题
	文号
	废止内容
	废止时间 

	TR
	（ 1）第四条第二项第 2目第（ 5）点 ④中的 “代理出口协议复印件 ”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TR
	（ 2）第五条第二项第 5目第（ 4）点中的 “代理出口协议副本 ”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TR
	（ 3）第七条第三项第二款第 2目“代理出口协议”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TR
	（ 4）第八条第四项
	自 2022年5月 1日起废止

	1
	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2012年第 24号
	（ 5）第九条第四项第 2目第（ 1）点 ①中的 “原件 ”、 ②中的 “原件 ”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 6）第九条第四项第 2目第（ 2）点 ③
	（ 6）第九条第四项第 2目第（ 2）点 ③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TR
	（ 7）第十条第一项第一款第 1目中的 “原件”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TR
	（ 8）第十条第二项第 1目中报送加工贸易手册原件的规定、第 3目中的 “原件”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TR
	（ 9）第十条第六项第一款第 1目中的 “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未退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
	自 2022年6月 1日起废止

	TR
	（ 10）第十条第七项第 3目
	自 2022年6月 21日起废止 

	2
	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3年第 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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